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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1)4 
梁慶儀小姐  

 
 
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5  

鄭潔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1)6 
袁家寧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600/04-05號文件 ⎯⎯ 2004年 12月 2日
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601/04-05號文件 ⎯⎯ 2004年 12月 9日
會議的紀要 )

 

 
  2004年 12月 2日及 9日兩次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
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346/04-05(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因
應 2004年 11月 5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一覽表 ”作出的
回應

 

立法會CB(1)346/04-05(03)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有關 “跟進建
造 業 檢 討 委 員

會 建 議 的 最 新

進展 ”的資料文
件

 

立法會CB(1)599/04-05(01)號文件 ⎯⎯因 應 2004 年 12
月 9日會議席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599/04-05(02)號文件 ⎯⎯各 個 組 織 及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

意見摘要 (截至
2004年12月30日)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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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599/04-05(03)號文件 ⎯⎯為 2004年 12月 2
日 會 議 擬 備 的

各 個 組 織 所 提

交 的 關 注 事 項

／ 意 見 摘 要 及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立法會CB(1)599/04-05(04)號文件 ⎯⎯建 造 業 訓 練 局

於 2004 年 12 月
15日 回 應 建 造
業 訓 練 局 員 工

協 會 於 2004 年
12月 7日提交的
意見書 (立法會
CB(1)451/04-05
(01)號 文 件 )的
來函 ) 

 
2.  委員察悉於會議席上提交的下列函件  —— 
 

(a) 建造業訓練局 (下稱 “訓練局 ”)管理層於
2004年 12月 29日致員工的函件 (下稱 “該函
件 ”)；及  

 
(b) 建造業訓練局員工協會於 2005年 1月 4日致

法案委員會的函件。  
 

(會後補註：上述兩封函件已於 2005年 1月 5日隨
立法會CB(1)638/04-05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3.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政府當局  4.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盡速研究該函件所提出有關減薪及減少附

帶福利的事宜，並盡快以書面向法案委員

會作覆。一名委員要求訓練局收回該函件； 
 
(b) 考慮日後以公開形式進行建造業議會 (下

稱 “議會 ”)的會議，以提高議會在運作方面
的透明度。就此，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說明

此項安排可如何及在何種程度上付諸實

行，例如在條例草案作出明文規定或是採

取行政措施；及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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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擬訂一份名單，開列可提名代表人選供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揀選並委任為議會成

員的專業團體及行業商會。政府當局亦獲

請考慮以附表形式訂明有關名單。就此，

委員提出了下述意見：  
 
(i) 擬訂有關名單所用的準則須廣為業內

人士接納；及  
 
(ii) 不應忽略規模較小的行業商會的權

益。  
 

未來的工作路向  
 
5.  委員對於該函件深表關注，因為該函件看來是

單方面更改訓練局員工的聘用條件。李鳳英議員建議法

案委員會應暫停審議條例草案，直至此事獲得解決為

止，因為此事與涉及訓練局過渡至議會的過程的條例草

案第 82條有關。她關注到若法案委員會繼續其審議工
作，而此事卻最終未能獲得解決，法案委員會的工作便

可能會付諸流水。  
 
6.  陳婉嫻議員表示支持李鳳英議員的建議。然

而，鑒於各代表團體已普遍達成共識，希望盡早成立議

會以推動建造業改革，周梁淑怡議員、劉慧卿議員、何

鍾泰議員、石禮謙議員、楊孝華議員及梁家傑議員均認

為，訓練局的勞資關係問題應另作處理，而法案委員會

可繼續進行審議工作。梁家傑議員特別提到必須確保條

例草案第 82條的草擬方式恰當。王國興議員贊同他們的
看法，並促請政府當局於數天內解決此事。  
 

政府當局  7.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局長 (工務 )1回應時答允要
求訓練局作出澄清，並以書面向法案委員會作覆。不過，

他並不預期問題能即時解決。石禮謙議員指出，由於訓

練局是獨立的法定機構，法案委員會不應過分干預其運

作。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向訓練局委員會轉達法案

委員會的深切關注，並建議若現時的情況一直無法解

決，便應召開緊急會議，與訓練局管理層跟進有關事宜。

 
會議安排  
 
8.  經考慮政府當局的意見後，委員同意法案委員

會於 2005年 2月 15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舉行下次會
議，討論下述事項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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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議會的組成 (條例草案第 9條 )；及  
 
(b) 議會的職能 (條例草案第 5條 )。  

 
(會後補註：上述會議其後已應政府當局的要
求，改期於 2005年 2月 22日 (星期二 )上午 8時 30
分舉行。 ) 

 
9.  委員亦同意，除非事情的最新發展顯示有此需

要，否則法案委員會將不會在下次會議上研究條例草案

第 82條。  
 
 
III. 其他事項  
 
1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2月 16日  
 



 
附錄  

 
 

《建造業議會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5年 1月 4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000000 - 000124 主席  
 

確認通過 2004年 12月 2日及 9日
兩次會議的紀要  
( 立 法 會 CB(1)600/04-05 及
CB(1)601/04-05號文件 ) 
 

 

000125 - 000903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述其就 “因應 2004
年 11月 5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作 出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346/04-05(02)號文件 )  
 

 

000904 - 002726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5
 

一名委員提述政府當局所作的

承諾，即建造業訓練局 (下稱
“訓練局 ”)所有現職員工在併
入建造業議會 (下稱 “議會 ”)後
均會繼續獲得聘用，而他們現

有的服務條件及年資均獲得保

留  
 
該名委員對於在會議席上提交

的訓練局管理層於 2004年 12月
29日致其員工的函件 (下稱 “該
函件 ”)深表關注。該函件要求
員工在 2005年 1月 7日之前，表
明接納減薪及減少附帶福利的

建議  
 
助理法律顧問 5表示，在未經僱
員同意的情況下單方面更改聘

用條件，根據僱傭法例可被推

定為解僱。  
 
政府當局作出下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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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 條例草案第 82條足以確保
所有現職員工在訓練局併

入議會後會按其現有條件

繼續獲得聘用，而日後任

何涉及此方面的修改，均

只會在管職雙方同意的情

況下作出；  
 
—— 訓練局委員會通過有關減

薪 及 減 少 附 帶 福 利 的 建

議，是為了應付預期出現

的財政困難；  
 
—— 教 育 統 籌 局 (下 稱 “教 統

局 ”)現時負責訓練局的內
務管理，而訓練局委員會

內亦有一名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的代表，負責就其人

力培訓計劃提出意見；及  
 
—— 政府當局會致力促進訓練

局管理層與員工之間的有

效溝通  
 

002727 – 004214 何鍾泰議員  
政府當局  
 

一名委員強調有需要從主要的

專業團體及行業商會所提名的

人選中委任議會成員，以確保

議會成員具備合適的代表性、

認受性及問責性，使議會得以

推動各項改革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所涉及的

業界團體數目眾多，因此，要

確定哪些專業團體及行業商會

可提名代表人選以供當局揀選

並委任為議會成員，會有實際

困難。無論如何，在主體條例

中載列有關名單並非適當的做

法，因為日後可能需要作出修

改，以配合當時的情況。  
 
當局答允研究下述事項：  
 
—— 擬訂揀選專業團體及行業

商會的準則；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 以附表形式訂明有關的專
業團體及行業商會；及  

 
—— 日後以公開形式進行議會

的會議，以提高議會在運

作方面的透明度  
 
該名委員表明支持以公開形式

進行議會的會議，並強調應以

相關行業／界別的代表的身分

委任議會成員，而非按個人身

分委任，以加強議會的問責性

及溝通  
 
政府當局認為，按個人身分委

任的議會成員可從較客觀及宏

觀的角度研究問題。要達到問

責的目的，可透過採取行政措

施，要求他們向其所屬行業／

界別作出匯報  
 

004215 - 004837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儘管訓練局曾承諾全面支持條

例草案第 82條 (該條文旨在確
保訓練局的現職員工可按原有

條件獲繼續聘用 )，但卻單方面
採取行動，一名委員對此表示

遺憾。她建議法案委員會應暫

停審議條例草案，直至此事獲

得解決為止  
 
該名委員關注到在訓練局併入

議會後，條例草案第 82條是否
足以確保訓練局所有現職員工

繼續獲得聘用，並對該條文中

“指定日期 ”的定義尤為關注  

 

政府當局解釋， “指定日期 ”是
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考

慮過就合併計劃而進行的各項

籌備工作是否準備就緒後所訂

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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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004838 - 005832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一名委員表達了下述意見：  
 
—— 該函件令人難以接受，政

府當局應盡速研究此事，

然後向法案委員會匯報訓

練局會否單方面更改現職

員工的聘用條件；  
 
—— 鑒於業界團體已普遍達成

共 識 ， 希 望 盡 早 成 立 議

會，法案委員會不應暫停

審議條例草案；  
 
—— 日後以公開形式進行議會

的會議，在某程度上應有

助解決對議會的組成 (條
例草案第 9條 )意見分歧的
問題；及  

 
—— 當局有需要確定可提名代

表人選以供揀選並委任為

議會成員的專業團體及行

業商會  
 
政府當局作出下述解釋：  
 
—— 在擬訂有關名單時，當局

會諮詢業內人士，而有關

名單較適宜以附表形式訂

明；  
 
—— 儘管預期擬訂有關名單會

有若干困難，但當局會擬

備一份初稿，供法案委員

會在下次會議上研究；及  
 
—— 當局會就日後是否以公開

形式進行議會會議一事諮

詢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

(下稱 “臨時建統會 ”)。目
前，臨時建統會的所有會

議文件及討論摘要均已上

載 於 其 網 站 ， 供 市 民 閱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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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005833 - 010819 陳婉嫻議員  
政府當局  
 

一名委員強調有需要確保所有

界別均能在議會內有平衡的代

表性，並表明支持暫停審議工

作的建議，以及對該函件表示

遺憾  
 
政府當局認為發出該函件的時

間並不適當，並答允盡快與訓

練局作出跟進  
 
該名委員就擬訂有關名單所用

的準則提出了下述意見：即或

可將同業組織或聯會納入名單

之內；有關名單須廣為業內人

士接納，以及增加工人在議會

中的代表數目  
 
政府當局答允考慮上述意見，

特別是有關增加工人在議會中

代表數目的意見  
 

 

010820 - 011319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一名委員表達了下述意見：  
 
—— 在擬訂有關名單前須諮詢

業界，並在切實可行的範

圍內盡快訂出初稿，以便

審議條例草案；  
 
—— 日後應以公開形式進行議

會的會議；及  
 
—— 當局應認真研究如何能有

效確保所有現職員工在訓

練局併入議會後，均獲得

繼續聘用  
 
政府當局重申其對各項事宜的

立場  
 
政府當局證實，議會的帳目將

須接受審核。議會應就其工作

及開支向局長提交周年報告，

然後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

(條例草案第 27至 29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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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011320 - 011858 周梁淑怡議員
政府當局  
 

一名委員表明支持委任從專業

團體及行業商會提名的代表人

選中揀選的人士為議會成員。

她又表示，提名名單不應過

長，以便加強問責性及促進有

效溝通  
 
該名委員認為，為鼓勵成員進

行坦誠的討論，日後不應以公

開形式進行所有議會的會議。

然而，在議會會議上所作的決

定，應予公布並加以解釋，以

確保議會的透明度及問責性  
 
政府當局認為，披露未成熟的

商議內容未必可取，並指出臨

時建統會的所有會議文件及討

論摘要均已上載於其網站，供

市民閱覽  
 

 

011859 - 012010 楊孝華議員  
政府當局  
 

一名委員以香港旅遊業議會

(下稱 “旅遊業議會 ”)為相關例
子，說明專業團體及行業商會

提名代表人選供當局委任為議

會成員的情況  
 
政府當局認為，議會與旅遊業

議會的情況未必相同，因為前

者所涉及界別的數目遠較後者

為多  
 

 

012011 - 012712 王國興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一名委員表達了下述意見：  
 
—— 該函件所提出的建議並非

改革措施；  
 
—— 該函件並非問卷；  
 
—— 有迫切需要就有關事宜尋

求澄清；及  
 
—— 應 要 求 訓 練 局 收 回 該 函

件，並聯同教統局作出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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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政府當局提出了下述各點：  
 
—— 該函件所載的建議，是訓

練局委員會為了應付預期

出現的財政困難而構思出

需要進行的架構改革的一

部分；及  
 
—— 當局會向訓練局轉達委員

對該函件的深切關注  
 

 

012713 - 013500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一名委員表達了下述意見：  
 

—— 當局應盡速研究該函件，
並以書面向法案委員會作

覆；  
 
 

—— 當局不應忽略規模較小的
行業商會的權益，而擬訂

提名團體名單所用的準則

應為業內人士接納；及  
 

—— 日後應以公開形式進行所
有議會的會議，以提高議

會在運作方面的透明度，

但 若 干 訂 明 情 況 則 屬 例

外，例如當會議涉及商業

敏感資料或個人資料的時

候  
 
政府當局提出了下述要點：  
 
—— 當局會研究增加工人在議

會中的代表數目和行業範

圍；及  
 
—— 在研究日後應否以公開形

式進行議會的會議時，當

局會參考相若法定機構的

做法及業內人士的意向  
 
該名委員認為，她不能接受任

何以有利於坦誠討論為理由，

反對以公開形式進行會議的論

點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4(a)段 所 載 採
取行動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4(c)段 所 載 採
取行動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4(b)段 所 載 採
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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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013501 - 014441 主席  
石禮謙議員  
何鍾泰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楊孝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  
李鳳英議員  
梁家傑議員  
 

討論未來的工作路向  
 

 

014442 - 015400 主席  
政府當局  
周梁淑怡議員

劉慧卿議員  
王國興議員  
 

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2月 16日  


